关于《河口县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提升河口县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科学化、管理规范化、效益最大化水平，县发改局在分管领导的指导下起草了《河口县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文件的必要性、可行性
[bookmark: OLE_LINK2]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是规范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益、激发社会投资活力的关键举措，更是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政府投资管理工作，国务院颁布实施《政府投资条例》，明确要求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国家发展改革委、云南省相继出台配套政策文件，对项目决策、建设实施、竣工运营及后评价等环节作出具体规范，为基层落实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制定本《实施细则》，是河口县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关于政府投资管理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旨在确保上位政策在县域落地见效。
当前，河口县部分政府投资项目存在决策流程不够规范、管理链条不够完整、投资效益有待提升等问题，亟须通过制度建设打通项目谋划、审批、建设、运营等全流程管理环节，有效防范违法违规建设、超概算、债务风险等问题，保障政府投资资金安全高效使用，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实施细则》以《政府投资条例》《云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位政策为依据，严格遵循国家、省州关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核心要求，政策衔接顺畅、制度设计合法合规，具备充分的政策支撑。《实施细则》明确了投资主管部门、预算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要素保障部门等的职责分工，建立了信息共享、联合审查、协同监管等工作机制，各部门联动配合的工作格局已初步形成，具备良好的实施基础。
二、起草依据
[bookmark: OLE_LINK1]1.《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712号）；
2.《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2014年7号令）；
3.《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2014年第11号）；
4.《云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云政规〔2020〕3号）；
5.《云南省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资金管理办法》（云发改投资〔2023〕173号）；
6.《省预算内前期工作经费管理办法》（云发改投资〔2022〕180号）；
7.《红河州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若干规定》（红政规〔2025〕1号）；
8.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三、规定的主要措施
《实施细则》共八章四十六条，紧扣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各环节，构建了覆盖项目谋划至运营评价的闭环管理体系，核心内容分为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全生命周期管理实施总则。明确制定目的及依据、政府投资定义、预算安排资金范围、资金投向、项目类型及适用情形、政府投资与财政收支适配要求，以及相关部门管理职责划分。
第二部分，年度投资计划制定规范。明确计划建议编报要求、计划草案拟订及审定流程、年度计划执行及动态调整机制，以及资金拨付相关规定。
第三部分，项目决策审批管理规则。明确项目分类管理及提级论证要求、项目审批制及前期文件编制规范、审批简化情形，细化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的审批流程，明确概算超估算处理方式、重大项目决策要求、审批结果通知及上报规定，以及在线平台使用要求。
[bookmark: _GoBack]第四部分，项目建设实施管理要求。明确开工前准备及许可手续办理、施工图设计及预算评审要求、永久设施审批流程，建立项目实施管理制度、项目变更机制、概算管理及调整程序，压实日常监管责任，规范资金拨付比例及方式，强化建设工期管理。
第五部分，项目建设完成管理流程。明确竣工专项验收及竣工验收标准、结余资金处理方式、项目后评价实施要求，以及相关工作费用管理规定。
第六部分，全流程监督管理机制。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规范项目信息报送及档案管理，细化信息公开要求，明确相关事项管理依据，畅通投诉举报处理渠道。
第七部分，法律责任。明确各类主体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中的责任义务及违规情形的处理措施。
第八部分，实施细则附则说明。明确《实施细则》的解释权、施行时间等相关事项。
四、有关方面的意见
按照工作部署，县发改局于2025年11月8日、11月26日将《河口县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函至县级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又于2025年11月28日征求各县委、县政府领导，县政协领导、县人民武装部领导意见，共发出90份，收回88份。其中：提出修改意见建议的11份，无修改意见建议的77份。县发改局对反馈的意见建议进行逐条梳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最终形成《实施细则（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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